
关于征求《关于人防工程结建范围调整执行新版中心城区范围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意见建议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嘉兴高新区（高照街道）管委会（办事处），区级机关有关部门：

《嘉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》（2021-2035年）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复后，嘉兴市中心城区范围相较于《嘉兴市城市总体规划》（2003-2020年）（2017年修订）发生了较大变化，新规划对中心城区范围进行了调整和扩大。为确保人防工程建设与城市发展相适应，同时为保障新老政策的平稳过渡，现决定自2024年11月1日起人防工程结建范围执行新版中心城区范围。对于在原中心城区范围外、新中心城区范围内的项目，要求如下：
一、用地建设条件（土地出让方案或规划条件）中已明确人防指标要求的，按照确定的人防指标要求执行。
二、用地建设条件（土地出让方案或规划条件）中未明确人防指标要求的，2024年11月1日（含）之后受理项目的人防工程结建政策按照城市规划区的标准执行，以人防行政审批受理时间为时间节点。
三、新版中心城区范围以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复的版本为准。
嘉兴市秀洲区国防动员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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